


目 的：長者咭乃社會福利署發給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，以便他們享用政
府部門、公共機構及商號提供長者優惠時作年歲證明之用。

申請資格：凡年滿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，均可申請。

申請手續：● 請填妥下列申請表格及回郵地址，連同身分證副本及不戴帽子的正面
近照一張 (背面請寫上姓名)，寄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
廈23樓2361室社會福利署長者咭辦事處。(申請人亦可選擇親身前往
長者咭辦事處出示身分證以供核對)。

費 用：領取首張長者咭的費用全免。但如需補領，則需繳付費用。補領費用會
按時調整，現時的收費是港幣二十二元。如郵寄申請，劃線支票／本票
抬頭請寫上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」。

辦公時間：星期一至五，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及下午二時至五時四十五分
(下午一時至二時為午膳時間)。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休息。

重要事項：以下資料將作為向社會福利署申請長者咭之用。這些資料不會作其
他用途。申請人可到長者咭辦事處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。

長者咭不需要按年更換
長者咭辦事處職員不會透過電話通知長者更換新咭。請長者不要隨便
向陌生人透露你的個人資料。如有懷疑，請致電2961 7580-1向長者咭
辦事處查詢。

申請表格

(請用✓號選擇：首次申請❏ 補領申請❏ )  

姓名： 性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出生日期： 身分證號碼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電話：

回郵地址

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地址：

回郵地址

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地址：

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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